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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配合征集单位完成项目投资审批或备案、设计和预算或清单

编制，并为项目实施、竣工验收等提供必要配合。

九、征集费用说明

（一）征集单位将支付方案前 3 名征集费，其中：方案第 1

名支付 5 万元，方案第 2 名支付 1 万元，方案第 3 名支付 0.5

万元（征集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）。

（二）应征方案经评审组认定有抄袭、雷同、重大错误或

明显敷衍情况的编制单位，将不给予征集费。

（三）应征人参加方案征集发生的费用自理。

十、方案征集时间计划

（一）公告期：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。

（二）资格预审：2024 年 6 月 17 日前组织专家对报名单位

进行资格审查，并书面通知入围单位。

（三）集中调研：2024 年 6 月 20 日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，

集中安排，进行必要的需求调研和技术答疑等沟通。

（四）方案递交：入围单位应于 2024 年 7 月 14 日前按要

求递交设计方案成果。

（五）方案评审：2024 年 7 月 20 日前评审组对应征方案进

行评审，评出第一、二、三名。

十一、保密和其他要求

（一）参与方案征集的应征人及其参与现场调研的工作人

员须与三汇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协议。

（二）三汇公司将统一安排应征人进行现场调研，应征人

参与调研人员应服从三汇公司统一安排和管理，不得影响企业




